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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科〔2021〕85 号

韶关市科学技术局 韶关市乡村振兴局关于
印发《韶关市农村科技特派员驻镇帮镇

扶村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乡村振兴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及省委、省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策

部署，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

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》及省科技厅《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驻

镇帮镇扶村行动方案》精神，按照《韶关市乡村振兴驻镇帮镇

扶村工作方案》《关于做好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组团结对帮

扶工作的通知》工作要求，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，组织农村

韶关市科学技术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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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特派员参与驻镇帮镇扶村组团式帮扶，扎实推进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，

市科技局联合市乡村振兴局制定了《韶关市农村科技特派员驻

镇帮镇扶村行动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韶关市科学技术局 韶关市乡村振兴局

2021 年 10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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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农村科技特派员驻镇帮镇扶村
行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及省委、省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策

部署，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

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》及省科技厅《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驻

镇帮镇扶村行动方案》精神，按照《韶关市乡村振兴驻镇帮镇

扶村工作方案》《关于做好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组团结对帮

扶工作的通知》工作要求，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，组织农村

科技特派员参与驻镇帮镇扶村组团式帮扶，扎实推进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，

特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全面

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，开展农村科技特派员驻镇帮扶、分级分

类帮扶和组团式帮扶，确保全市重点帮扶镇、巩固提升镇农村

科技特派员帮扶全覆盖。市科技局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

按照分级分类帮扶任务，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“一对一”

结对帮扶。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要扎根基层一线，结合乡镇科

技需求，积极开展技术指导、技能培训、成果转化、创业辅导、

政策宣传、规划设计等“三农”科技服务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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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，精心选派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对接帮

扶镇，进一步推进人才下沉、科技下乡、服务三农。属我市组

团帮扶的 19 个重点帮扶镇由市科技局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团

队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。县（市、区）组团帮扶的巩固提升镇

和街道，按属地原则由各县（市、区）级科技部门组织农村科

技特派员团队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。

三、步骤方法

（一）摸底需求。市科技局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按

照分级分类帮扶任务，深入开展科技需求调研，摸清镇域发展

情况，立足实际，建立乡镇科技发展需求库，为开展精准对接

帮扶提供支撑。市乡村振兴局和各县（市、区）乡村振兴部门

协助做好科技需求调研工作。

（二）遴选团队。市科技局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按

照分级分类帮扶任务，结合帮扶镇科技需求，公开征集农村科

技特派员团队，并根据团队与帮扶镇前期对接基础、需求匹配

情况等，组织遴选对接帮扶重点帮扶镇或巩固提升镇和街道的

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。

（三）选派备案。市科技局遴选的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，

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省科技厅备案，纳入广东省驻镇帮镇扶

村农村科技特派员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遴选的农村科技

特派员团队，同时报送市科技局及省科技厅备案，将统一纳入

广东省驻镇帮镇扶村农村科技特派员。各级科技部门按照任务

要求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选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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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凝练项目。经认定备案的团队主动对接帮扶镇和驻

镇工作队，签订帮扶协议，结合乡镇实际凝练帮扶项目，及时

开展驻镇帮镇扶村工作，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科技部门。对不符

合乡镇科技需求、不配合驻镇工作队工作安排、未实际开展科

技帮扶活动的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，科技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

及时调整更换。

（五）立项资助。市科技局遴选和认定的农村科技特派员

团队，经组织专家对其帮扶项目论证后，由市科技局给予立项

资助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对属地选派的农村科技特派员

团队给予立项资助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明确职责任务。市科技局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

门要切实做好农村科技特派员选派对接工作，统筹安排相关经

费，支持农村科技特派员凝练帮扶项目。市乡村振兴局负责协

调各乡镇党委、政府及驻镇帮扶工作队调配相关资源，创造良

好的科技帮扶工作环境，保障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在驻镇帮扶

期间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。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帮扶周

期为 3 年，3 年内团队成员累计驻镇帮扶时间原则上在 1 年以

上。鼓励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围绕产业共性科技问题，开展跨

镇帮扶，满足乡镇多元化科技帮扶需求。农村科技特派员派出

单位要优化完善派出管理、考评奖励、培训交流等工作机制，

为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驻镇帮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管理。市科技局联合市乡村振兴局成立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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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科技特派员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协调指导小组，负责全市农村

科技特派员驻镇帮镇扶村工作的统筹部署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

技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要建立健全农村科技特派员驻镇帮镇

扶村工作协调机制，加强同驻镇帮扶工作队工作衔接。农村科

技特派员纳入驻镇帮扶工作队统一管理，应全力配合完成驻镇

帮扶工作队安排的科技帮扶任务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报送。市科技局每年向省科技厅报送全市

农村科技特派员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情况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

部门每年须对本地区农村科技特派员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情况

进行凝练总结，按年度及时报送市科技局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韶关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9 日印发


	

	



